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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医保待遇发〔2022〕35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
结果修正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、民政局：

现将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结果修正工作指引》

印发给你们。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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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民政局

2022 年 8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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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结果修正
工作指引

近年来，根据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办理流程

和协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沪医保规〔2022〕2 号）的

有关规定，各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对评估结果与实际失能

状况存在差异的个案，发现一例、修正一例，初步形成可复

制、可推广的典型做法。为进一步提升本市老年照护统一需

求评估规范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结合各区探索实践经验，

现就建立本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结果修正机制，提出如

下工作指引：

一、主动发现渠道

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，各区医保、卫生健康、民政部门

可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对评估结果的动态跟踪，并综合通过

以下渠道，发现评估对象失能状况与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

或有明显变化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结果差异”）等情况。

（一）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在日常服务及护理访护中发现；

（二）长护险常规检查、专项检查，以及打击欺诈骗保

专项整治行动等基金监管中发现；

（三）处理投诉举报中发现；

（四）街镇、社区、居（村）委等在日常管理中主动发

现；

（五）医务人员为护理对象服务时或者社区养老顾问在

社区服务时发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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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行业管理及质控检查中发现；

（七）经办机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协议化管理和考核中

发现；

（八）利用区级医疗、养老等管理平台或“一网统管”

等大数据分析发现；

（九）经授权的第三方机构，在开展评估及护理服务第

三方调查中发现。

二、修正流程

（一）排摸确认

区医保部门可定期汇总评估结果差异情况，会同卫生健

康、民政等部门及街镇分析研究，重点加强状态评估前的情

况排摸，根据对象的失能现状、年龄、居住情况等，对评估

结果差异人员名单进行综合评议确认。

（二）发起评估

对经排摸确认的评估对象，各区可组织安排进行状态评

估，重新确定失能等级。

1.区医保部门根据人员名单，将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

需求状态评估告知书》交给为评估对象提供服务的定点护理

服务机构。由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转交评估对象，并由评估对

象签字确认。

2.区医保中心在经办系统中，录入评估对象信息并发起

状态评估。

（三）评估实施

定点评估机构收到评估信息后，应按照本市老年照护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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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需求评估相关规范和流程，完成现场评估调查、录入评估

调查记录、集体评审等评估工作。

（四）评估公示和结果告知

1.状态评估结果应按照本市评估有关规定，在社区进行

公示。

2.由定点评估机构在出具评估结果告知书后的 5 个工作

日内，将结论告知评估对象。

3.评估对象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按本市评估有关规

定提出复核申请。

（五）评估结果生效

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应根据新的评估结果，规范提供服务；

不符合长护险待遇享受条件的，终止服务。

（六）其他

定点评估机构在状态评估时，应同步采集评估视频影像

资料，作为复核复查的依据。

对上述状态评估修正的情况，个人自负部分评估费用免

于收取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主动发现。各区要加强工作主动性，完善主

动发现的渠道和机制。深化部门协同，加强前期排摸，通过

主动发现、及时修正，客观反映老人的当前失能状况，提高

评估结果精准性。

（二）加强主动关爱。各区要加强服务意识，主动关注

失能老人的护理服务情况，对身体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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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帮助老人开展状态评估，加强服务匹配和保障，进一步体

现对失能老人的关心关爱。

（三）加强基层治理。各区可充分借助基层管理力量，

积极发挥街镇、居（村）委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其他经授

权的第三方机构作用，做好事先排摸工作。同时，加强政策

宣传引导，主动化解评估结果修正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工作

稳妥有序。

（四）加强机构主体责任。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落实

主体责任，在日常服务中、判断老人失能状况与评估结果存

在较大差异等情况，应主动记录、及时提醒，并反馈区医保

部门。对于未主动反馈，经管理部门发现老人失能等级偏差

较多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，由区医保部门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

并纳入对机构的相关考核评价。

本工作指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状态评估告知书



- 7 -

附件

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状态评估告知书

状态评估对象姓名（身份证号）：

经了解，您目前的失能状态可能有所变化，与现有本市

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等级存在不符。为更好为您提供所需

要的照护服务，根据《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办理流

程和协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沪医保规〔2022〕2 号）

的规定，区医保部门拟于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对您

进行状态评估。

请通知您的代理人或监护人在场，如实提供个人信息，

如有近三个月的病史资料（就医记录册）、住院或留观的出

院小结等可事先准备，配合评估人员完成状态评估。

特此通知。

XX 区医疗保障局

年 月 日

状态评估对象： 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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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、

上海医健卫生事务服务中心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 日印发


